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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共菏泽家政职业学院委员会

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

为进一步规范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，根据《中国

共产党章程》和党内有关规定，特制定本制度。

一、党员领导干部双重组织生活会制度是指学院党委成

员在参加党委活动的同时，要以普通党员身份，编入党的支

部，按期参加所在党支部、党小组的组织生活会，自觉接受

党组织和其他党员的监督。

二、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每年召开一次，具体时间

和主题根据上级纪委和党委组织部的要求确定。

三、民主生活会由党委办公室具体承办并做好会前群众

意见的征集，具体按照有关规定执行。

四、组织生活会由学院党委所属党总支、支部具体承办。

五、党员领导干部参加组织生活会的基本要求：

1.要坚持以普通党员身份自觉参加党支部活动，遵守党

内生活有关规定。

2.要坚持带头开展学习，带头发表意见，带头讲党课，

如实汇报思想，为其他党员做出表率。

3.要加强对党支部工作的指导，关心和支持党支部开展

好党员组织生活，促进党员素质不断提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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4.要自觉执行支部大会通过的决议，努力完成党支部分

配的各项工作任务。

六、党员领导干部民主生活会和党支部的组织生活会的

议题及召开时间，应提前通知党员领导干部，以便党员领导

干部能够妥善安排工作和活动，按时参加双重组织生活。

七、党员领导干部因故不能参加民主生活会或组织生活

会时，必须事先向党组织请假并说明原因。无正当理由，不

得无故缺席。

八、负责具体承办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的党委办公

室应做好党员领导干部参加民主生活会和组织生活会的考

勤工作，并及时在适当范围内进行通报，加强民主监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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